
□记者 徐慧

近日，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及民商法学科

特别策划推出“回华政学民法典” ———《民法典》

解释论专题 20 讲线上系列讲座。 本次系列讲座

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主办， 党委宣传部、 科

研处、 继续教育学院、 研究生教育院、 社会协同

处暨校友会协办。

系列讲座以“《民法典》 的解释与适用” 为

主题， 围绕 《民法典》 的规范更新， 由华政法律

学院民商法学科及相关学科专业教师结合研究专

长设题主讲；讲座从 7 月 13 日开始，每周二、四、

六晚 20：00 在哔哩哔哩平台“法律学院学术部”直

播间举行， 共计 20 讲。 本次系列讲座系为广大

华政校友的职业需求、 广大华政学子的学习需要

量身打造， 同时面向法律专业同行、 学生和社会

公众免费开放。

部分讲座预告

【导论】

《民法典》 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

主讲人： 钱玉林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时间： 7 月 15 日 周?晚 20:00

【总则编】

《民法典》 总则编： 体系意义与技术要点

主讲人： 姚明斌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

士生导师）

时间： 7 月 18 日 周六晚 20:00

  《民法典》 表见代理制度新观察

主讲人： 王浩 （华东政法大学讲师、 硕士生

导师）

时间： 7 月 21 日 周二晚 20:00

【物权编】

《民法典》 用益物权的规范阐释

主讲人： 吴一鸣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

士生导师）

时间： 7 月 23 日 周四晚 20:00

  《民法典》 居住权制度解析

主讲人： 曾大鹏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硕士

生导师）

时间： 7 月 25 日 周六晚 20:00

  《民法典》 担保物权规范解读

主讲人： 杨代雄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时间： 7 月 28 日 周二晚 20:00

  《民法典》 动产担保登记规范原理

主讲人： 刘竞元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

士生导师）

时间： 7 月 30 日 周四晚 20:00

  《民法典》 购置款抵押权的理解与适用

主讲人： 李运杨 （华东政法大学特聘副研究

员、 师资博士后）

时间： 8 月 1 日 周六晚 20:00

民法典法条点读

【民法典第 83条】
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

滥用出资人权利损害法人或者

其他出资人的利益； 滥用出资

人权利造成法人或者其他出资

人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

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

责任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

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

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

法人债权人的利益的， 应当对

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

聚国际法学大家 育涉外法务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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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国际法学是主要以国际社会的法律规

则、 原则和具体制度等为研究对象的法学

二级学科， 为国家外交、 商务等提供理论

研究和人才培养， 学科具国际性、 理论性

和实用性， 强调国际视野、 比较研究、 涉

外特色。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国际法学科，

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 以雄厚师资、 科研

能力及服务国家外交、 国际商务等为突出

特色， 在国内外法学研究和服务国家实践

等方面都颇具影响力。

传承百年

最早提“三懂”人才培养标准

复旦大学的国际法教育可追溯于

1909 年 《复旦公学章程》， 该章程在第一

类高等学科的第?年设置了国际公法等四

种课程。 1911 年， 留美硕士赵国材先生

在复旦公学讲授国际法。 1914 年复旦公

学的国际法课程采用劳伦斯 《国际法原

理》 为课本， 任课教师是著名法学家 （耶

鲁大学法学博士） 王宠惠先生。 之后曾经

在复旦法学院担任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教

师的有梅汝璈先生、 卢峻先生、 丘日庆先

生等法学名家。

1981 年复旦大学法学学科恢复设立

专业， 1983 年国际法专业开始招收硕士

研究生， 2003 年国际法学博士点获批，

2011 年一级学科博士点获批。

1983-1997 年， 董世忠教授出任国际

法学科负责人。 在此期间， 复旦国际法学

科 （特别是国际经济法） 进入全国领先行

列。 董世忠教授是国际经济法学、 海洋法

学的著名教授， 早年作为最年轻的法律顾

问参加外交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谈

判， 是中国较早提倡进行 《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 研究的学者， 在 《海洋法公约》、

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及国际金融法等领域有

重大贡献； 同时也是国内最早提出“懂法

律、 懂英语、 懂经贸” 的国际法“?懂” 人

才培养标准的先行者。

1985-1989 年， 董世忠教授出任法律系

主任。 在其出国期间， 由赖彭城教授担任国

际法学科负责人。 当时， 复旦国际法学科发

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赖彭城教授是专长于国

际公法学 （特别是国际人权法、 国际环境

法） 的著名教授。

1998-2016 年， ?乃根教授出任国际法

学科负责人。 在此期间， 复旦国际法学科获

得了快速发展。 ?乃根教授在国际公法理

论、 国际经济法 （尤其是国际贸易的知识产

权法和WTO 争端解决机制） 等方向的研究

有着突出贡献。

2017 年至今， 龚柏华教授、 马忠法教

授担任国际法学科召集人， 带领复旦国际法

学科走向新的征程。

学术地位

国内领先、国际影响力深远

复旦国际法学科研究涵盖广泛， 研究领

域独树一帜。 国际公法理论、 WTO 争端解

决、 国际金融法、 国际投资法、 国际人权

法、 国际海关法、 南极法律等领域研究有着

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学术地位， 据国内领先地

位。

在科研成果方面， 国际法学科取得了较

为丰硕的科研成果，涉及多个国家级、省部级

奖项，获得科研立项成绩也较为突出。

在法学界公认的 《中国法学》 《法学研

究》 等中共计发文 10 篇； 在 SSCI （国际社

会科学界公认一流水平） 刊物发表论文 15

篇。 此外， 复旦法学院国际法学科教师累计

在 CSSCI 核心期刊名录中发表论文 400 余

篇， 累计出版著作 90 余部。

从科研奖项来看， 各类获奖也较为突

出， 主要体现在本学科教师在国家级、 省部

级科研和教学奖项中获得各种奖计 30 余项，

涉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 国家级的教学

成果奖， 教育部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以及国际贸易领域影响力较为深远的安

子介国际贸易奖等， 为进一步适应上海改革

开放，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设立的上海

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 有关科研项目立

项方面， 截止目前累计立项 100 余项， 重要

项目主要包含：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

点项目各一项， 上海市教委重大攻关项目一

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项。

?乃根教授、 龚柏华教授和陈力教授先

后被评为第一届、 第二届和第四届“上海市

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整合力量

提升智库地位、培养涉外高才

复旦国际法学科汇聚了众多优秀的资深

法学家和青年法学学者， 科研实力雄厚， 优

势卓然。 在十二位国际法学科教师中， 分别

有资深教授候选人一人， 青年长江学者一

人， 教授七人。

董世忠教授、 ?乃根教授和龚柏华教授

同为中国政府推荐 WTO 争端解决指示名单

专家， 为国内高校独有； ?乃根教授为外交

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陈治东教授为中

国政府指派列入世界银行“解决投资争端国

际中心” 仲裁员名册； 孙南申教授任最高人

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复旦国际法学科将进一步整合学科力

量， 进行团队合作研究， 提升国家智库地

位。 学科将提升精品课程和实务课程， 更好

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国际法和涉外高水准人

才的需求。

国际法学科将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国际化

办学理念下， 继续保持学科重中之重特色，

跻身国内外一流学科行列。

重点学科推介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解读

□葛伟军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司人格否认， 是公司正义理论在公

司法规则中的体现。 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

独立人格， 构成了公司面纱。 一般情况

下， 股东和债权人之间不发生法律关系

（尽管存在一种利益关系， 即股东可以通

过某种手段， 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特定情况下， 可以否认公司人格， 让其背

后的股东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005

年 《公司法》 第 20 条第 3 款被视为引入

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 该款现在为 《民法

典》 第 83 条第 2 款。

更早的最高法 1994 年司法解释， 将

人格否认与最低资本要求结合起来。 2003

年企业改制司法解释第 6 条和第 7 条， 则

要求新设公司在接收财产的范围内， 对股

东的债务承担责任， 这又被称为反向否

认。 但是， 在抚顺工行纠纷案中， 法官明

确反对这种说法， 认为反向否认是错误的

概念， 因为股东对公司持有的股权， 形成

了股东的责任财产， 不能直接要求公司为

股东债务承担责任。 九民会议纪要征求意

见稿， 原来有一条， 在正式稿中被删除

了。 实践中还有一个南通中院的案例， 公

司不能自我否认人格， 从而将公司债务转

嫁到股东身上。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世界银行发布营

商环境报告 2020，我国总体地位上升到第

31 位。 保护中小投资者指标，上升到第 28

位。 根据报告中的案例设计，James 控制了

买方（60%）和卖方（90%），是这两家公司的

大股东。具体交易，为买方动用资产的 10%

且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卖方的卡车车队。

原告是买方公司的其他股东 / 小股东，被

告是 James 以及买方公司的总经理和批准

了交易的董事。

在董事责任指数中， 满分 10 分， 我

们只有 4 分。 失分的地方在于： 其他股东

能否让其他董事 （非关联董事/哪怕是投

反对票的董事） 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其他

股东胜诉， James 是否解除资格 （是否是

指股东资格）； 如果其他股东胜诉， 法院

能否撤销交易。

还有一个失分之处， 因为没有法律依

据： 如果其他股东胜诉， James 是否必须

向买方公司返还收益。 九民会议纪要， 细

化了人格否认的情形， 包括人格混同、 过

度支配和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在过度支

配和控制中， 包括母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

司之间存在利益输送。上述例子中，能否适

用人格否认， 从而将子公司和 James 看成

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让 James

向买方公司返还收益， 才符合公司正义。

这里要区分两个原则。 一个是隐藏原

则， 为了隐藏真实行为人的身份而牵涉一

个或几个公司， 法院要去查找其背后， 发

现公司结构被隐藏的事实。 这个原则不涉

及公司人格否认。 上述例子中， 真实行为

人是 James， 隐藏在公司结构背后。 因此

不用否认人格， James 视为最终获得收益

的人， 且为了买方公司而持有， 因此负有

义务返还。

另一个是逃避原则， 如果一个人享有

特定权利 （例如债务人的合同权利）， 该

权利现在由于公司的介入， 导致公司独立

人格将打败该权利或者挫败该权利的执

行，这时候法院可以否认人格。 由此可见，

只有当公司被用于作为逃避债务的工具

时，才可以适用人格否认。 按此逻辑，人格

否认之诉的原告，应当作扩大解释，不局限

于债权人。例如，公司和员工签订竞业禁止

合同， 约定员工离职后五年内不得在指定

区域开展竞争性业务。该员工离开公司后，

他的妻子和商业助理设立了一家竞争性公

司，也就是该员工控制了这家公司。原公司

可以要求否认竞争性公司的人格。

华政推出崇法讲坛

特别系列讲座

“回华政学民法典”

为了维护受助人员的合法权益，

现将因无法查明户口所在地或

住所地的迷途走失人员情况公

告如下， 请走失人员家属或知

情者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持

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联系电话： 62049372

寻 亲 公 告

编号： 2007011299

姓名： 无名

性别： 女

年龄： 约15岁

身高： 1.5米

受助日期： 2020/01/04

身体特征： 智障

遗 失 声 明
上海盟航商贸有限公司 ，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

码： 74618521-6， 声明作废。

中国空警总队七支队五十

四中队杜烨， 遗失警官证， 证

号： 013021， 有效期： 2019年4

月10日-2024年4月10日， 声明

作废。


